
 

 

幸 福 就 在 您 身 边 , 请 您 珍 惜 ! 真 善 忍 好 !

信   仰   无   罪  ！          讲   清   真   相   无   罪 ！ 

丰  润  新  闻 

北京律师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 

2008 年 9 月 11 日，唐山市丰润区法轮功学员贾

元峰被丰润区法院非法审训，公开审训时间定在上午

9 点。8 点 30 分时，贾元峰家属及部分得知消息而来

的法轮功学员早早来到法院门口，要求进入审判厅旁

听。 

可是丰润区 610 副主任何耐荣、陈建富、国保

大队副大队长曾祥海却在当场参与干扰。给有关人

员打电话，干扰工作人员办理旁听证，最后造成只

有 11 人进入旁听席（旁听席有 30 多个座位）。期

间，为法轮功学员作无罪辩护的北京律师张凯被无

理要求搜包检查并关闭工作用的笔记本电脑。主审

法官徐天明屡次无理打断律师的正常辩护，甚至不

许律师讲述有关信仰自由的言论，并大大缩短了审

训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曾祥海还与张某对未能进入旁

听席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拍照和录像。 

法律应该是公正无私的，人人应当遵守，而做

为政府和执法部门人员却知法犯法，凌驾于法律之

上，公然干涉司法程序防碍司法公正。 

其实，权大于法不仅仅对法轮功如此，对于生

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他们的正常权利也得不到保

障。正如《九评共产党》中所剖析的，老百姓靠共

产党恩赐所得到的“自由”是没有法律保障的，这

是中共一党专制的本质所决定的。 

法轮功学员传播《九评》不是为了打倒中共和

争夺权力，而是为了帮助人们认清中共的邪恶本

质，不再有意无意地随从其继续迫害法轮功，使发

生了九年多的迫害早日停止。 

法轮功亦称法轮大法，是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

的修炼方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 除 

了修心还有五套功法用以修命。法轮功 

既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健身功法，又是 

一种十分崇高的信仰。人们因修炼法 

轮功而身体健康，人们因信仰“真、 

善、忍”而道德高尚。 

愿丰润的父老乡亲明真相辨是非， 

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丰润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贾元峰、陈丽娟、金淑霞、牛继明
非法开庭审判    北京律师做无罪辩护 

丰润“610”、公安系统公开干

扰正常司法程序防碍司法公正 
案情简介 

贾元峰被绑架案 

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许，唐山市

丰润区北贾庄法轮功学员贾元峰无故遭刘家营乡派

出所伙同丰润区公安分局恶警二十余人绑架。恶警

抢走电脑、影碟机、复印机等私人财物，价值一万

多元。贾元峰被劫持至丰润区看守所迫害至今。 

陈丽娟、金淑霞、牛继明绑架案 

二零零八年五月七日上午十点左右，唐山丰润

区法轮功学员陈丽娟、金淑霞乘三码车，由牛继明

驾驶到岩口乡比古岫村发真相材料，被不明真相的

村民恶意迫害，随后三码车司机牛继明和陈丽娟、

金淑霞被非法劫持到派出所。丰润区国保大队恶警

曾祥海赶到火石营镇派出所非法审问法轮功学员，

下午四点对三人非法抄家，分别抢走陈丽娟、金淑

霞两家的电脑和打印机。牛继明因腿残疾于当日放

回家，五月十四日下午六时，永济派出所恶警又将

牛继明绑架。三人均绑架至丰润区看守所迫害。 

金淑霞是 2006 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修炼前患

有股骨头坏死，臀部肌肉已严重萎缩，生活自理都

出现了问题。通过半年的学法炼功，金淑霞坏死的

的股骨头恢复正常，萎缩的肌肉从新生长，恢复了

以前的健康水平，并且可以从事家务和农活，全家

人都为她的变化而惊喜。因此，金淑霞象其他法轮

功学员一样，用自己的真实经历和体验，讲述事实

真相，揭露中共的谎言欺骗。 
目前，金淑霞的孩子在外面上学，丈夫时常在

外，家里只剩下年迈的公婆。善良的人都为她的遭

遇而鸣不平。 

呼唤良知 呼唤良知 

丰润区看守所电话：0315-5132475 0315-5122081

所长宋殿春：  手机   13832985269 
副所长吴玉良：手机 13803313070 
刑一庭副庭长孙树俊：小灵通：0315－3984857
刑二庭庭长徐天明 13315557696   5155522(办)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曾祥海电话：13832985923 
区 610 副头目何耐荣电话： 13503259108  
区 610 成员：齐开鸿、陈建富、钱利民、 
张济珂、张震海、周亚春   3081152（办）



 

 

 

在法庭上，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梁小军律

师、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张凯律师从宪法角度

分别做了无罪辩护。部分现场辩护词如下： 

一、我们认为，本案应立足宪法的层面来处

理和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3 条规定：“国

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 36 条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

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

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

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当本案确定的罪

名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时候，司法

机关就已经认定“法轮功”为邪教了。既然称其为

邪教，那么也就确认了其宗教的本质。而宗教信仰

作为思想和灵魂层面的事务，不应由法律或其它外

部机构来做出评价，并以此评价为限制或干涉公民

信仰自由的依据。 

因此，现行法律体系面对“法轮功”问题，

存在着一个悖论。《宪法》第三十六条从根本大

法的角度认可了公民享有信仰任何宗教的权利，

而《刑法》第三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

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创设了

“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更是在关于办理组织和

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两个解释中扩大化地解释了《刑法》的三百条的

规定，将此规定下的各项罪名的明确化、具体

化。 

从法理而言，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

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和宪法

相抵触。《刑法》第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两个解释都用到

“邪教”这个词语对公民的宗教信仰内容进行了

法律评价。可是，从本质上说，“邪教”是个信

仰领域的宗教词语，本不应被应用到立法和司法

领域而成为法律词语。刑法的相关规定和相应的

司法解释明显违背了宪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精

神，而不应作为本案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 

二、被告人仅有对法轮功的信仰，而没有危

害社会、破坏法律实施的意图与行为，更没有产

生危害社会、破坏法律实施的结果。 

刑法是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的法律的总

和。犯罪的实质是一种行为，思想本身不构成犯

罪。宗教信仰属于思想层面，不应受到刑罚处

罚，更不能因为公民坚持某个宗教信仰而遭受不

公正的对待。 

被告人信仰法轮功、修炼法轮功都是出于强

律师为几位法轮功学员的无罪辩护 
身健体的目的。据被告人自己承认，她自从修炼法轮

功以后，身体状况明显好转。而且被告人认为法轮功

信仰真善忍，是在教她做一个好人。被告人因此认同

法轮功，保留法轮功内容的资料，甚或是与他人交

谈、宣扬法轮功都是宗教信仰原则所认可的行为，并

没有产生对社会的危害或对法律实施的破坏。 

三、被告人散发宣传册是在宗教信仰自由原则和

言论自由原则下，对自己信仰的宗教的一种合法表

达，受到我国宪法保护，不应成为定罪的依据。 

我们需要重申，传播宗教信仰的自由是我国宗教

信仰自由的应有之意。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被告人散发

传单的行为正是对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行使，而且

被告人的行为并没有侵犯到他人的利益，也没有危害

社会或破坏法律实施。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被告人信仰法轮功，修炼法

轮功，宣传法轮功从本质上来讲，都属于宗教信仰层

面的问题，不应由刑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来判断是

非，来定罪量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宗

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原则应该在本案中得到充分

体现和保障。基于对宪法精神的理解和坚持，我们认

为被告人无罪。 

大纪元郑重声明 
广大的中国民众：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但

是这个邪恶的党（魔教）在历史上却对众生、对神

佛犯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 

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类的谁对共产党清算

时，也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我

们郑重声明：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它组织

的(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

恶的印记。一旦谁对这个魔教清算时，大纪元储存

的记录可以为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它组织的

人作证。 

天网恢恢，善恶分明；苦海有边，生死一念。

曾被历史上最邪恶的魔教所欺骗的人，曾被邪恶打

上兽的印记的人，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 

              大纪元  2005 年 1 月 12 日 

您可能说我思想中早退了，我也不交党费了。那

都不算数。因为在那个血旗面前向天发毒誓时，您

是说把一生、把生命都献给邪党了。所以只有采取

公开的方式退出，有行为的表示，才能除掉这么大

的毒誓，才能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平安！ 
2008 年 9 月 19 日已超过 4306 万人退出共产恶党

及其相关组织。 

幸 福 就 在 您 身 边 , 请 您 珍 惜 ! 真 善 忍 好 !

信   仰   无   罪  ！          讲   清   真   相   无   罪 ！ 


